
法规介绍 财政部颁发《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

（本刊讯〕：为加强税收管理和财务监督，保障合法经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的规定，财政部于最近颁发了《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 ，现刊载如下：

第一条  为 了 加 强 税收管理和财务监督，有利于税收法规、政策的贯彻实施，保护合法经营，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税收征管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发票 由 税务 机关统一管理。税务机关负责发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并负责对一切印制、

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三条  发票 是 财 务 收支的法定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据，是税务稽查的重要依据。一切单位和个人

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劳务服务（包括工业加工，下同）以及从事其它业务（包括对内对外业务）活动取得收

入时，所提供给付款方的各种票据，均属发票的范围。

第四条  发票的 主 要 内 容应包括：票头、字轨导码、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银行开户帐号、商（产）品

名称或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以及大小写累计金额、经手人、开票日期等。实行增值税的单

位所使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应有税种、 税率、税额等内容。

发票可按所有制形式结合行业划分种类。

发票的具体格式、内容和种类的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统一确定。

第五条  凡 销 售 商 品、产品、 提供劳务服务以及从事其它业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在取得收入时，均应向

付款方如实开具发票，并加盖印章。但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小额商品也可不开具发票，如消费者索要发票，则不得

拒开。

所有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在购买商品、产品、接受劳务服务付出款项时，均应向收款方取得发票。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均不得印制、出售发票，也不得涂改、撕毁、转让（包括转让

性代开）、销毁和拆本使用业务性发票。严禁伪造发票。对填写错的发票，应 完整保 存 其各联，也不得私自销

毁。丢失业务性发票，应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第七条  发票一般应由税务机关统一设 计 式 样，指 定印刷厂印制，并套印县（市）以上税务机关发票监制

章。用票单位和个人需用发票时，应向税务机关购买，并按规定交纳工本管理费。

有的用票单位由于业务上的特殊需要，也可自行设计发票的式样，向税务机关提出印制发票的书面报告，经

批准后，到指定的印刷厂按规定印制，并套印县（市）以上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具体哪些用票者应向税务机关购买发票或经批准可自行印制发票，以及发票监制章的形状、规格和印色等，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统一确定。各地发票监制章的形状、规格和印色在确定后和变更时，均应报财政部

税务总局备案。
第八条  凡向税务机关购买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提出购票申请报告，提供税务登记证或其它有

关证件，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办理购票手续。

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用票单位和个人，凡未办理税务登记的，一律不售给发票，也不批准印制发票。需要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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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其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填开。

第九条  对全民所有制的银行、保险、 邮政、电讯、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单位使用的专业票据（如车

船票、 飞机票、门票等，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局确定。），可暂由用票单位自行确定式样、自行

印制，可不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上述单位的业务承包给集体和个人经营的，对承包者所使用的票据，其印制和式样的设计等，仍应按本办法

其它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税务机关指定的印刷厂一般应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并有较好的保密措施，能按税务机关的规定承印

发票，并有专人监制。

第十一条  发票只限于用票单位和个人自己使用，并不得带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填开。到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经营活动需要开用发票的，属固定工商业户，应持其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的《 固定工商业

户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单》 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购买发票；属临时经营者，应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填开经

营地的发票。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可否跨地市区县填开发票，以及到省际毗邻市县从事经营活动的，

是否允许填开其原所在地的发票，由有关省级税务机关研究确定。
《 固定工商业户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单》 ，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统一制定。

第十二条  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因发生转业、改组、分设、合并、联营、迁移、歇业、停业、破产以及改

变隶属税务机关时，按税务机关的规定需要缴销或更换发票的，应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向原购领或批准印制

发票的税务机关办理发票的缴销、更换手续，一律不准私自处理。

第十三条  一切印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

税务机关有权对用票单位和个人的发票进行查验。税务机关需要将用票单位和个人的发票（不含空白发票）

调出查验时，应向对方开具《 发票换票证》 。《 发票换票证》 与所对换的发票有同等效力。

税务机关需要调出查验用票单位和个人的空白发票时，应向对方开具证明或收据。

第十四条  税务机关和印制发票的单位以及一切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都必须建立必要的发票印

领用存管理制度，严格审批审核手续，对发票的印制、入库、发放、购用、结存、销毁、缴销等事项，均应设置

专项帐簿，并由专人负责，如实进行记录和统计，并定期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向上级报告）。

第十五条  对单位内部使用的非经营性票据（如内部借据、内部结算凭证等）的管理，是否按照对经营性票

据管理的规定执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第十六条  对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揭发，税务机关对检举揭发者应按规定给予

奖励，并为其保密。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查处发票违章案件时，均应立案，并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对有下列违章行为之一者，除没收其非法所得，责令其限期纠正外，可区别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或酌情处

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酌情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拒不纠正者，税务机关有权吊销其税务

登记证、收缴其发票和其他税务管理证件。

1 、 不按本办法的规定填开、取得、印制、使用、保管发票者；

2 、擅自出售、销毁发票者；

3 、 伪造、涂改、转让、撕毁、丢失发票者；

4 、 不按本办法的规定建立发票管理制度，不 提 供 有 关报表、资料、 证件，以及不接受税务机关监督检查

者。

由于上述违章行为造成漏税、 偷税、抗税的，除按上款规定处理外，还应按《 税收征管条例》 第三十七条和

第三十八条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华侨和外籍、港澳人员有

关发票的管理事项，均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局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发票管理具体实施办法，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颁发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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